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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園暨交通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期：107年 1月 16日(星期二)9時 00分 

主持人：段副校長  兆麟教授 

地點：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紀錄：校安助理 莊富貴 

本次會議出席人數應到：89員，實到：76員。 

 

壹、 頒獎：(如會議書面資料 P3) 

 

貳、 主席致詞： 

顏副校長、謝副校長及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感謝在寒假期間撥冗

參加校安暨交通安全會議。剛剛的頒獎是本學期交通安全評比績優單位獎

狀，是在交通安全做得很好，才被評選出來為績優單位，謝謝他們的付出

與貢獻。 

校園安全與交通安全是學校行政的基礎也是最重要工作，這一學期以

來，承蒙各位主管及同仁的努力，讓我們的老師有一個教學與研究安心的

環境，也讓同學有一安全的學習環境，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在此代表學

校感謝各位。 

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如會議書面資料 P4~P5) 

主席： 

謝謝，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就如軍訓室徐主任報告，各位委員有沒有指

教？ 

對於 6個決議事項，都已經執行完畢，如有問題也提出說明，不曉得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進行下一項程序。 

肆、工作報告： 

一、學務處：軍訓室徐主任(報告資料詳如會議書面資料 P6~P33)  

二、總務處：總務處駐警隊鍾隊長、營繕組李龍魁主任(報告資料詳如會議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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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P34~P44)  

主席： 

我們聽了學務處與總務處校園安全及交通安全的工作報告，學務處把

這一學期校園及交通安全執行及措施完整的說明，同時對一些意外事件的

案例提出說明及宣導事項，讓我們覺得觸目心驚，沒想到在一個美麗、快

樂校園的背後，還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存在，事實上這些均是未按照規範

在做，而產生意外，讓我們感到非常難過，有些因而往生了，也非常不捨。 

針對上列報告，歸納如后，請同仁也能注意一下： 

一、 現在已進入寒假了，剛才徐主任及鍾隊長一再的強調，在寒假期間，實

驗室及研究室門鎖問題，及學院、系館人員進出安全的管制等等要做

好。 

二、 資料有列學生安全保險統計，本學期有 5位學生意外死亡，理賠金有 800

多萬元。在另外一次會議時，學務長告知，因學生事故多理賠金也增加，

下次學生保險繳交的費用也會提高。因少數人的不注意而影響多數人增

加繳費。 

三、 這一學期也發生 2件實驗室的火警，請環安衛加強宣導安全防範措施。 

四、 感謝國際事務處對外籍生辦理交通安全的全英語專題演講，這一學期外

籍生交通意外事故有明顯減少。 

五、 這一學期特別感謝學務處，學務長引進校外資源，做了很多有關交通安

全的工作，如公車進入校園、環保腳踏車借用、開發全國 DRTS首創「校

園彈性運輸預約媒合派遣 APP系統」、電動機車及腳踏車租賃與購置、

設置候車亭及充電站等等。 

六、 這一學期積極推動「校園安全系統(RFID)執行」，老師們非常的配合。

但是學生的部分，現在初估已辦理 6成，餘 4成仍在觀望。這攸關校園

安全管制措施，須再加強辦理。 

七、 執行校園暨交通安全工作，在最近辦理的幾次會議也多相關。如學務處

辦理衛生、膳食、學生服務教育等委員會。及總務處辦理保全招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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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保全加強門禁管制及提高保全執行校園安全工作的素質等。再次感

謝學務處、總務處及各單位的努力，還有各個學院、系、所、學程等老

師及導師對學生安全的宣導。 

八、 對學務處、總務處的報告，有沒有要指教的地方？  

學生議會洪英齊議長： 

一、 主席、各位委員好，我是學生議會議長，對於學校的行政程序及會議的

決議層級我有問題想提出，若今天 RFID的建置，其影響層面涵蓋整個

屏科大的教職員生，難到此項決議，能以行政會議通過，而不用經過最

高層級的校務會議嗎？況且行政會議中，並無學生代表出席，在會議上，

學生代表為列席，幾乎等同於旁聽，對於議場上的任何狀況，完全沒有

插手的餘地。 

二、 再者學校近幾次的校園公告，針對黏貼車輛識別證者，依據 212次行政

會議修正通過的車輛管理辦法中的第五條及第六條，針對違規汽、機車

繳交參、貳百元，此辦法也是經由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其中並無

學生代表出席，與大學法第 33條中所提及的應由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相違背。另外在 104學

年度第 200次行政會議提案「104學年度恢復學生機車停車識別證收費

案」，也並無經校務會議通過，僅僅只依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三、 以上舉動皆大大的背離落實培養學生公民責任與素養，及民主法治觀念

之教育目標，最後，我堅決反對學校對於違規車輛採取鎖車的舉動。 

學務長： 

一、 在車輛管理辦法中有訂定這一條，慎重請學生幫忙，要享權利，就有責

任要做好，若不願意四年花 300、400元的進出校園識別貼紙，就不要

騎車進校園。可以走路或搭校園公車進來保全不會制止。校園安全是很

重要的，前年因為一件事件，在學府路上，一位毒販闖入校園撞死一位

國小老師，這是一件慘痛代價。有關校園安全管制，各個學校都有類似

的管理措施，中山大學對違規車輛，沒有車輛通行證就是用拖吊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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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定車輛管理辦法明列規範，就請遵守。 

二、 議長去年才上任，「車輛管理辦法」96年就通過，可能不清楚本辦法制

定過程。在交通小組會議或交通安全委員會議有學生代表出席，通過後

才送行政會議討論，行政會議亦有請學生列席。另外，不是所有的辦法

都要送請校務會議討論的。 

主任秘書：有關學校執行校園安全管理，學生在網路上提出疑點及對辦法的解

釋可能是參考片面的資料或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學校通過的辦法有依循教

育部規定的程序。大學法是經教育部訂定且經立法院通過。學校的行政會

議、校務會議均是大學法賦予的重要會議。議長剛剛提出的論點，例如停

車費收費、校園實施交通安全管理、行政會議沒有學生列席、一定要送到

校務會議討論決議等等，其實已經有許多學生反映至到教育部，學校已經

將「車輛管理辦法」制定實況及歷年學生出列席之資料回覆教育部，教育

部對學校處理的行政程序及回覆內容也沒異議，也沒有要求要經校務會議

討論。如同剛學務長所講的，自 105年度起開始規劃 RFID系統時，在交

通小組會議或交通安全委員會議討論時均有學生代表出席、行政會議也邀

請學生代表列席。另 105年學生會辦理公聽會、106年學代大會時，校長

及副校長及有關單位主管等均參加，由相關單位說明及回答問題。對於議

長的意見，會後可提供學生陳情至教育部之意見、學校回覆及教育部覆知

資料，供議長參考。 

主席：軍訓室徐主任的報告資料，學務長對校園及交通安全推動多項服務措施，

這是以前沒有的，也是學校首創的。校園的門禁安全管制，以前是以保全

人力的辨識，會有疏失，又會耽誤時間，而「校園安全系統(RFID)執行」

則屬智慧型的系統，以科技的工具，具快速及正確、周密，也方便了同學，

提高了安全管制效率，而此措施的效益更好，那麼就要來支持。洪議長代

表了同學的聲音表達了，也是您的工作，不過我們還要重視安全性、正當

性、合理性。 

主任秘書：再補充一點意見，學生誤認為 RFID是一個新的措施，要多繳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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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RFID「電子式車輛停車識別證費」。在 106年 12月的行政會議上，學

生會會長及議長也列席，那次已經說明了，學校沒有多收 RFID費用。歷

年一學年度老師汽車停車證收 500元，學生機車停車證收 100元，106學

年度開始使用電子式識別證 RFID，汽車一樣收 500元，機車一次繳四年

400元，以後在學期間不用再繳費。故 RFID是一種電子式停車證，收的是

停車費，沒有多收費。 

       另外停車證收費標準，是依 96年通過車輛管理辦法的收費規定辦理。

各大學包括臺灣大學皆有車輛管理辦法，都規範要辦理停車證或 RFID，且

要收費，都在校門口實施管制，辦法均是經行政會議通過公告實行。請議

長可上網查詢， 

學生議會洪英齊議長：我再次強調，對學校辦理 RFID系統措施，沒有表示反

對的意思，也沒有對收費提出質疑。 

主席：與會同仁還有否意見？ 

生技系徐睿良主任：會議資料第 15頁，實驗室意外，生技大樓實驗室火警，

我完全沒有這印象，能否再補充說明一下！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鄭竹吟行政助理：本案為植醫系學生在生技大樓陳文

華老師實驗室，學生操作攪拌器時，鍋子不明原因故障(乙醚及丙酮)起火，

灼傷學生右手臂及右臉，於實驗室沖水後送健康中心冰敷，並由環安衛中

心鄭小姐送龍泉榮民醫院就醫。 

主席：非常感謝學務處、總務處及相關單位，特別是學院、系、所、學程等對

校園暨交通安全的努力，這工作需持續辦理，是無止境的。主要是要防止

不確定因素及意外事故的發生。對報告內容還有否意見？若無，則進行下

一項議程。 

軍訓室徐主任：本次會議無相關提案討論，接著程序為臨時動議。 

主席：與會同仁有否臨時動議。若無，本次會議到此，非常感謝大家與會，並

祝寒假及春節快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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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  

 

 


